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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
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3〕020098 号 

 

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

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-769.13万

元、1,331.59万元、-2,899.21万元和-1,147.97万元。2022年，

发行人对威马汽车及雷丁汽车（含野马汽车）的应收账款单项计

提坏账准备 9,980.94万元；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

5,872.84万元、-11,901.99万元、-14,079.18万元和 22,930.92

万元。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，发行人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

为 4,559.77万元。近日，发行人公告称拟投资 500 万元设立全资

子公司珠海英搏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下简称英搏尔

物业），其经营范围包括物业管理、住房租赁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、

土地使用权租赁、在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专属保险代理业务

（凭授权经营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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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产品结构、成本费用变化情况、

资产减值情况、下游行业市场变化情况、发行人市场地位、同行

业可比公司情况等，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扣非归母净利润多期为

负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不利因素是否持续，是否会对发行人持

续经营及本次募投项目实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；（2）量化分析

2021 年和 2022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负、报告期内净利

润与现金流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趋势是否

一致；并结合未使用银行授信情况、未来本金及利息偿付安排、

最近一年及一期流动负债到期情况、在建工程等大额资金支出计

划及具体资金来源及筹措计划等，说明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

人未在转股期选择转股，发行人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支付公司

债券的本息，是否存在偿债风险；（3）结合应收账款账龄、期后

截至目前回款情况、信用政策、应收账款周转率、坏账准备计提

政策、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等，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

分性；（4）英搏尔物业的设立进展及具体情况，包括设立时间、

出资主体、出资时间、认缴和实缴出资金额、主营业务等，是否

从事房地产、类金融业务，本次募集资金是否投向该等业务；（5）

发行人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，公司已实施或拟实

施的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，说明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

的财务性投资（包括类金融业务）情形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（1）-（3）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

（4）（5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本次募投项目包括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自动化车间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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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（以下简称动力总成项目）和补充流动资金。动力总成项目

拟新建生产基地，项目完全达产拟新增年产 20万套第三代电驱总

成产品及 40万套第三代电源总成产品产能。动力总成项目中驱动

总成产品定价为 7,500.00元/台套，电源总成产品 3,000.00元/

台套。经测算，动力总成项目预计毛利率区间为 23.86%-26.28%。

2023 年 1-3月，发行人驱动总成产品和电源总成产品毛利率分别

为 3.88%和 14.04%。根据申报文件，动力总成项目的节能评估审

查相关手续尚在办理中。发行人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

投项目涉及产品为驱动总成、电源总成和电源单体等。截至 2023

年 3 月 31 日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仅 28.70%。前次募投项目

存在变更情形，其中珠海研发中心项目将实施地点从珠海市高新

区科技六路 6号变更至珠海市高新区金鼎片区香山路北、金洲四

路西侧。截至 2023年 3 月 31日，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为

8,713.92万元，系公司将位于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六路 7号旧厂房

对外出租形成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动力总成项

目与前次募投项目、现有业务的区别与联系，是否存在替代效应，

相应资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；（2）前次募投项目最新进展，在前

次募投项目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性，是否

存在重复建设，发行人是否具备同时实施多个募投项目的能力，

是否存在募投项目延期风险；（3）前次募投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实

施地点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在现有厂房对外出租的情况下本次

募投项目新建厂房的必要性、合理性；（4）结合动力总成项目各

产品具体扩产倍数、现有产能及在建产能、产能利用率、在手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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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或意向性合同、行业政策、市场容量、同行业公司扩产情况、

发行人地位及竞争优势等，分别说明动力总成项目各产品新增产

能规模合理性、产能消化措施及有效性；（5）动力总成项目预期

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明细构成项目的具体测算依据，包括销量、

销售单价、原材料采购价格等，并结合现有产品及同行业上市公

司同类产品情况等，说明动力总成项目毛利率远高于现有产品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项目效益测算是否合理、谨慎；（6）动力总成项

目节能评估审查意见的办理进展，预期取得是否存在障碍；动力

总成项目是否已经开工建设，如是，说明建设进度，是否已完成

前置审批、许可手续；（7）结合前次和本次募投项目相关固定资

产和无形资产的投资金额、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预定用途时点

等，特别是近期业绩亏损的情况下，量化分析新增折旧摊销对发

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上述（1）（2）（4）（5）（6）（7）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会计师核查（1）（2）（4）（5）

（7）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6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，按重要性原则

披露对发行人及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直接和间接风险。

披露风险应避免包含风险对策、发行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，并

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

理排序。 

同时，请发行人关注社会关注度较高、传播范围较广、可能

影响本次发行的媒体报道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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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

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

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

的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

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

项，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

楷体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

的募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

所做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6 月 16 日 


